附件1

安全生产有奖举报公告牌制作要求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在本辖区、本行业(领域) 选取重点企业，建立推广公告牌制度。鼓励其他企业制作有奖举报公告牌。
一、适用范围
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生产及经营、烟花爆竹生产及批发、金属冶炼、民用爆炸物品生产、建筑施工、城镇燃气、交通运输、特种设备生产、油气输运管道、水电站等行业(领域)以及所有行业(领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要做到全覆盖。
二、公告牌内容
公告牌要列明有奖举报受理渠道、重奖激励标准、重大事故隐患和违法行为判定标准等事项。各地各有关部门可参照模板样式，结合本辖区、本行业(领域) 实际，明确属地行业主管 (监管)部门受理电话，制作相应的公告牌模板。推荐各地各有关部门在公告牌模板中自行设置二维码，阅读时以扫码方式获取有奖举报的奖励办法、重大事故隐患和违法行为判定标准、典型案例等内容。模板制作单位对二维码链接的内容可随时更新。
已制作公告牌的行业领域按原规定执行。其中，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等工矿商贸领域生产经营单位要将“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系统”和“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码”作为公告内容。
三、制作规格
公告牌在制作上可灵活采用纸张、塑料、金属、高分子材料等各类材质。公告牌尺寸不得小于长 1.2 米，宽 0.8 米。推荐背景采用蓝色底板，文字颜色采用白色，字体与公告牌大小相适应。二维码要清晰醒目。
四、张贴悬挂位置
各有关企业要在作业场所选取重点岗位、重点部位等醒目位置设置公告牌。原则上，各有关企业的厂区门口、单位宣传栏车间门口、员工集体宿舍都要分别设置。其中，矿山企业必须在井口设置，交通运输企业必须在场站设置，建筑施工企业必须在施工项目工地设置。

附件:安全生产有奖举报公告牌(样板 )











附件

安全生产有奖举报公告牌（样板）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社会共治，人人尽责。欢迎您举报身边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或事故隐患，您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经核查属实，依照相关规定给予奖励（最高奖励30万元）。
举报热线：属地行业主管（监管）部门电话（须明确）或5428055。
举报邮箱：属地行业主管（监管）部门邮箱
举报信件邮寄地址：            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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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举报工作联络员统计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及职务
	手机号码
	备注

	
	
	
	
	
	

	
	
	
	
	
	

	
	
	
	
	
	

	
	
	
	
	
	


填表说明：此表仅各乡镇（街道、园区）、县安委会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填报。







附件3
安全生产举报处理情况月度统计表（×月）
填报单位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                 领导审签：
	本月接收举报数量（件）
	本月办结举报数量（件）
	本月查实举报数量（件）
	本月发放奖励金额（万元）

	
	
	
	

	受理数量
（件）
	转其他部门
数量（件）
	不予受理数量
（件）
	
	瞒报类数量（件）
	隐患类
数量（件）
	违法类
数量（件）
	瞒报类奖励
金额（万元）
	隐患类奖励
金额（万元）
	违法类奖励
金额（万元）

	
	
	
	
	
	
	
	
	
	

	实名数量
（件）
	匿名数量
（件）
	
	
	
	已查实实名举报数量（件）
	
	
	

	
	
	
	
	
	
	
	
	

	举报形式
举报类型                                                                                           
	电话
	书信
	走访
	传真
	网络
	其他
	——
	——
	——
	——

	瞒报类数量
	
	
	
	
	
	
	
	
	
	

	隐患类数量
	
	
	
	
	
	
	
	
	
	

	违法类数量
	
	
	
	
	
	
	
	
	
	


填表说明：（1）此表仅各乡镇（街道、园区）、县安委会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填报。
（2）接收数量：本单位通过各种渠道收到的举报件总数。
            （3）受理数量：应为本单位实际核查数量（不含转交下级核查数量）。
            （4）查实数量和奖励金额：为避免重复报送，应由实际核查和奖励单位填报。
            （5）报送时间：每月30日之前报送上月统计表。
